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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中产品质量责任由谁承担

小心骗子用上“AI换脸”  网络直播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

产物，近年来呈现井喷式发展态势。

行业的快速发展也伴随着复杂的法

律风险， 以下笔者对涉及网络直播

合同的常见法律问题进行梳理，以

期为网络直播合同纠纷的化解提供

引导。

直播账号归属依照合同确定

□ 雷名星

  网络直播账号的权属通常以合同

约定为核心， 兼顾账号属性与公平原

则进行认定。一般合同有明确约定，且

合同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

序良俗的， 依照合同约定确定网络直

播账号的权属。 对于合同未作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的，可综合以下因素认定：

一是账号的人身属性， 是否形成以主

播为核心的个人 IP；二是账号的财产属

性， 账号经济价值是否依赖于经纪公司

的运营投入；三是各方的履约贡献度，各

方对账号成长的资金、技术、人力投入比

例等。对于个人按照公司意志，以个人名

义注册而由公司实际使用、 管理和收益

的账号， 双方未对账号权属有明确约定

时，一般认定账号归属公司所有。

未成年人打赏主播可要求返还

  实践中通常将打赏视为服务合同

下的消费行为， 用户通过购买虚拟礼

物换取主播表演与平台技术服务， 打

赏行为一经完成原则上不可主张返

还， 但存在以下情形时可主张返还：

一是未成年人打赏。 未满 8 周岁

儿童的打赏行为无效， 监护人可主张

全额返还。 8 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打

赏， 若打赏金额超出其年龄、 智力认

知范围， 且监护人未同意或追认， 也

可主张返还， 但 16-18 周岁以自身

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

的打赏， 一般不可主张返还。

二是违背公序良俗。 主播通过低俗

内容 （如发送私密照片 ）、 虚构事实

（如谎称重病） 或情感操控 （如假扮恋

爱关系） 等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诱导打

赏的， 用户可主张欺诈并要求返还。

此外， 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

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

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 严

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 可以认定

为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另一方可以请求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 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

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

商家是产品质量责任的首要主体

  网络直播带货中的产品质量责任

主体需根据各方之间的关系、 经营模

式、 行为性质等综合判定， 一般遵循

“商家兜底、 主播按角色担责、 平台

补位” 的逻辑。

首先是商家责任。 商家是产品质

量责任的首要主体。

商家在直播间销售产品， 应当提

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性能、

用途、 有效期限等信息， 不得作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因商家欺诈导

致消费者遭受损害的， 消费者有权要

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

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

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增加赔偿的

金额不足五百元的， 为五百元。

商家在直播间经营明知是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

赔偿损失外， 还有权要求支付价款十

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增加赔偿

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 为一千元。 但

是， 食品的标签、 说明书存在不影响

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

瑕疵的除外。

其次是主播责任。 主播根据其与

商家之间的关系及其角色承担相应责

任。

如果商家雇佣主播带货， 主播带

货系履行职务行为， 产品质量责任一般

由商家承担。

如果主播仅系商家委托作为宣传推

广产品的广告代言人， 商家发布虚假广

告， 欺骗、 误导消费者， 使购买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

害的， 由商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关系

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

广告， 造成消费者损害， 或者其他商品

以及服务的虚假广告， 造成消费者损

害， 主播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做推

荐、 证明的， 应当与商家承担连带责

任。

最后是平台责任。 平台根据直播经

营模式及其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其中， 销售自营商品的， 消费者有

权主张平台经营者承担商品销售者责

任。

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

直播间销售的商品不符合保障人身、 财

产安全的要求， 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行为， 未采取必要措施， 或者

对依法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网络直播

间的食品经营资质未尽到法定审核义

务，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消

费者有权主张平台经营者与直播间运营

者承担连带责任。

（来源：“上海一中法院”公众号） 扫一扫看视频

长宁区法院日前推出“为孩子法治剧场”系列普法教育

片，聚焦法律和社会热点问题，以微视频等形式，为社会提

供家庭教育有声“教材”。 在《探望权的法律保障与理性行

使》一片中，法官提醒：父母双方应当相互尊重，保持良好沟

通，以友好、理性态度协商探望方式。 即使遇到无法协商解

决的问题，也应理性寻求法律帮助，避免矛盾冲突对孩子造

成不良影响。 （来源：“上海长宁法院”公众号）

为孩子，理性行使探望权

来源：“上海黄浦检察”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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